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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

段）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甘发改交运【2008】859 号；

2、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关于《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

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甘水利水保发【2010】108 号。

3、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

改建工程部分建设内容的批复。

4、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票据复印件。

5、工程质量评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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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工程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是连接甘肃、青海两省的重

要路段，项目区地理坐标为 E101°59′~103°23′，N37°23′~38°12′之间，涉及甘肃省武威市

所辖凉州区和张掖市所辖的肃南县。现有本段公路全长 70.2km，路基宽度在 6.5~10.0m

之间，K0+000~K58+000 段为沥青路面，K58+000~K70+200 段为砂砾路面，路面标准等

级低。另外桥涵荷载标准低，大大降低了道路通行能力。现有公路排水、防护设施不足，

严重影响路基稳定，给公路正常安全运行带来极大危害，制约着沿线经济、社会的发展，

急需进行改造升级。

该项目为改扩建项目，本期建设基本沿现有 S211 线进行拓宽、铺油、完善防护排水

建设，路线起点位于武威市凉州区许家庄，与 Z049 线在 K10+800 处相接，途经松树镇、

西迎镇、团庄、九条岭，终点位于肃南县皇城镇的骆驼河口(甘青交界处)，路线 全长

70. 2km。全线采用双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40km/h 和 60km/h,路基宽度采用

8.5m 和 10.0m 两种。主体工程主要由路基、桥涵、立交及附属设施等组成。全线现有旧

中桥 4 座，均可完全利用，新建中桥 114. 12m/2 座；现有旧小桥 11 座，加宽利用 1 座、

拆除重建 10 座、新建 5 座，共建小桥 206. 22m/15 座；完全利用涵洞 62 道，新建 195 道;

全线 4 处立体交叉桥的主体结构均完好，可完全利用：建收费站 2 处。

本项目总占地 88.71hm2，工程占地主要为荒坡荒沟和坡耕地，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在施工组织设计方面，尽量提高了土石方的调配利用率，做到土石方就地平衡。通过水

土保持方案的实施，切实贯彻落实"三同时"制度，工程建设的水土流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无限制性因素，项目建设可行。

建设期间土石方开挖总量 130.32 万 m3，土石方填筑总量 150.68 万 m3，借方 43.05

万 m3，废弃方 22.69 万 m3。

主体工程总投资37161.9万元，其中土建投资19290.0万元。本项目于2010年4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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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准备，2011年12月完工通车，总工期21个月。

项目区水土流失以风力侵蚀为主，原地貌土壤侵蚀侵蚀强度轻微，本工程为建设类

项目，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

项目所在位置属甘青宁黄土丘陵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本方案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项目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1000t/km2.a。

（1） 2009 年 8 月，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托甘肃绿华生态工程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编制《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2010 年 8 月 11 日，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以甘水利水保发【2010】

108 号文予以批复。

（2） 2016 年 6 月，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托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承担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的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合同签订后，安排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驻进现场参加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实地

监测工作。（本工程 2010 年 4 月开工，2011 年 12 月底完工，本次监测为补充监测）。通

过监测人员先后数次进入项目区，根据对水土措施的落实情况及监测成果的完成情况，

于 2022 年 6 月编制完成了该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3）2016 年 6 月，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的监理工作。通过现场踏勘和调查，在仔细研究主体工程设计相关文件和查阅主体土建

工程监理资料的基础上，从工程建设的实际出发，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技术规范的要求，

于 2022 年 6 月编制完成了《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

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

按照水利部（水保【2017】365 号）《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甘肃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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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实施意见》的通知甘水水保发【2017】381 号文要求，

2016 年 6 月，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委托甘肃嘉瑞迪生态工程规划设计院承担本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接受委托后技术人组深入工程建设现场，进行实

地调查、查勘，调查了工程建设扰动区内的水土流失现状，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设

施质量。同项目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技术服务单位以及项目所在地水土保持管理部门交

流意见，开展了此次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

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工作情况的介绍以及监理、监测情

况的汇报后，分综合组、工程措施组、植物措施组和经济财务组四个专题组查阅了工程

档案资料，查看了工程建设现场，核查了水土保持设施，检查了关键分部工程质量，对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措施功能进行了现场核查，并对各

防治分区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质量评定，通过逐一核查，本项目各分部工程、单元工程

质量均为合格，编写了《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

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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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S211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

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

建工程

验收工程地点 凉州区、肃南县

验收工程性质 改建 验收工程规模 小 型

所属流域 黄河流域 所属防治区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时间、部门及文号

2010 年 8 月 11 日，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以甘水利水保发【2010】108 号文予以批

复

工 期 主体工程 2010 年 4 月～2011 年 12 月，总工期 21 个月。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确定防治责任范围 111.0hm2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88.71hm2

方案

拟定

水土

流失

防治

目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实际

完成

水土

流失

防治

指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99.8%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58%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拦渣率 92% 拦渣率 95.5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82%

林草覆盖率 23% 林草覆盖率 24.82%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截排水设施、覆土绿化等

植物措施
路基区绿化面积为 15.23 hm2。临时堆土场和弃渣场完成绿化措施 2.41hm2。

施工便道及施工场地完成绿化 4.38hm2。合计完成绿化 22.02hm2。

临时措施 防尘网苫盖、洒水降尘

工程质量评

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 格 合 格

植物措施 合 格 合 格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万元） 1878.69 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1513.29 万元

投资变化原因 水保工程措施工程量减少，独立费用减少。

工程总

体评价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各项工程质量合格，总体工程质量达到了

验收标准，可以组织水土保持专项验收工作。

水保方案

编制单位
甘肃绿化生态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监测单位 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

单位
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

验收单位
甘肃嘉瑞迪生态工程规划设计院

建设

单位
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通讯地址 定西市安定区环保大厦东楼 地址 凉州区

联系人 李彦伟
联系

人
王江

电话 17752020659 电话 1399350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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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工程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是连接甘肃、青海两省的重

要路段，项目区地理坐标为 E101°59′~103°23′，N37°23′~38°12′之间，涉及甘肃省武威市

所辖凉州区和张掖市所辖的肃南县。

1.1.2 项目投资

主体工程总投资 37161.9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9290.0 万元。

1.1.3 项目组成及布局

（1）路基工程区：项目区起点位于凉州区许家庄（K0+000），与Z049线在K10+800

处相接，途径松树镇、西营镇、团庄、九条岭，终点位于肃南县皇城镇的骆驼河口，全

场70.2km，路基宽度有8.5m和10m两种宽度，其中：K0+000~K32+960段路基宽度为10m，

设计时速60km/h，K32+960~K70+200段路基宽度为8.5m，设计时速40km/h。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设计路基工程区占地面积为78.65 hm2。

通过查阅主体施工资料及现场实际复核：省道 211 线武威至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至骆

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项目起点位于该线 K104+986.661 凉州区许家庄处，下穿兰新

铁路、古永高速，途经松树镇、西营镇、团庄、九条岭，终点位于肃南县皇城镇骆驼河

口（甘青交界处），路线全长 69.412 公里，全线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其中 K104+986.66-

K136+926.66 段设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路基宽 10 米；K136+926.661- K174+398.661 段设

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8.5 米；全线行车道宽 7 米，K171+398.661- K174+398.661

段路基宽度为 12 米。监测的路基工程区实际占地面积为 77.68hm2，本防治区占地面积基

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减少 0.97hm2，主要原因是道路实际长度较设计减少。

（2）桥涵工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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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全线有旧中桥 4 座，情况良好，可完全利用，需新建中桥 2 座 114.12m，全

线有旧小桥 11 座，其中利用 1 座，拆除重建 10 座 111.56m，新建小桥 5 座 94.66m。完全

利用涵洞 62 道，新建 195 道。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桥涵工程区面积为 0.68hm2。

通过现场复核，新建中小桥 764.86m/24 座，新建涵洞 3380.17m/281 道，旧涵洞利用

14 道，通过实际量测桥涵工程区面积为 0.66hm2。实际占地面积较方案设计减少 0.02hm2。

（3）临时堆土及弃渣场

方案设计全线布设弃渣场 6 处，其中 B1 弃渣场位于 K10+900 右侧，B2 弃渣场位于

K35+750 左侧 30m 处，B3 弃渣场位于 K38+700 左侧 20m 处，B4 弃渣场位于 K47+900

右侧 20m 处，B5 弃渣场位于 K51+450 左侧 20m 处，B6 弃渣场位于 K67+400 右侧。方案

设计弃渣量为 56.49 万 m3，占地面积为 24.92hm2。临时堆料场 2 处，占地面积为 0.18hm2。

通过现场调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实际启用弃渣场 2 处，分别为原设计 B4 弃渣场和

B6 弃渣场，位置与原设计一致，实际占地面积为 5.33hm2，较方案设计减少 8.39hm2，主

要原因是本项目属于旧路改造项目，主要弃渣来源为路面换填，大部分被利用，只有少

量运往弃渣场堆存，实际弃渣量减少，导致面积减少。

（4）沿线附属设施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在 K2+300 和 K60+590 处设置 2 处收费站，占地面积为 0.66hm2。

占地类型为荒地。通过现场实际复核，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设计建设 2 处收费站，由

于国家标准规定二级路不在进行收费，后期对收费站进行拆除，并进行了恢复，实际占

地面积与设计一致。

（5）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临时预制场 8 处，拌合站 6 处。施工便道分为利用现有

道路和新修两部分，利用现有道路 69.58km，新修施工便道 4.52km，方案设计本区域占

地面积 6.09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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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实际复核，本区域实际占地面积为 4.38hm2，较方案设计减少 1.71hm2。其

主要原因是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预制场和拌合站数量减少，弃渣场数量减少，新修施

工便道长度减少，导致面积较设计减少。

1.1.4 施工组织及工期

由于本项目已经建成投产，通过现场调查和负责人沟通，该项目施工总平面布置根

据设计进行统筹规划，布置力求紧凑合理，节省用地，使施工总平面布置的各项技术经

济指标先进、合理。重点做好施工场地的划分、交通运输的组织、各种临建、施工设施、

力能装置和器材堆放等的合理布置，以及施工场地的排水等。各施工区的划分符合工艺

流程，原则上按功能单元进行划分，使各专业、各工序、各工种之间互不干扰，方便于

管理，有利于施工。

本项目于2010年4月开始施工准备，2011年12月完工通车，总工期21个月。

1.1.5 土石方情况

根据批复的《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以自然方计算，建设期间土石方开挖总量 135.10 万 m3，土

石方填筑总量 186.85 万 m3，调配利用 12.80 万 m3，借方 108.24 万 m3，废弃方 56.49 万

m3。

通过查阅资料及现场调查：《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

改建工程》，以自然方计算，建设期间土石方开挖总量 130.32 万 m3，土石方填筑总量 150.68

万 m3，借方 43.05 万 m3，废弃方 22.69 万 m3。

1.1.6 征占地情况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实际发生的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为 88.71hm2，本工程建设期扰动面积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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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实际扰动占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序号 防治分区 占地面积 备注

1 路基工程区 77.68

2 桥涵工程区 0.66

3 临时堆土及弃渣场 5.33

4 沿线附属设施 0.66

5 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 4.38

合计 88.71

1.1.7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根据主体资料及现场勘查得知，本项目占地全部是建设用地，项目建设范围内无村

庄民房、水利电力等设施，现为空地，不存在移民拆迁工程。

1.2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项目区地处河西走廊，武威市凉州区段为黄羊河冲积扇形成的倾斜平原，地面坡度上

部为 16~20%。地面上部为 1~2.6m 厚的亚砂土覆盖，下部为砂砾层。由于河道变迁，冲

积扇上的表土被冲走，现遗留砾石河床和干沟。黄土覆盖的扇面大部坡开呈为台阶式耕

地。

位于张掖市肃南县的路段，流水侵蚀作用明显，主要为河流沟谷的切割地貌外观，

山峰较为平直。地表有亚高山草甸分布。

（2）气象、水文

气象：武威至仙米寺公路凉州区段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降水稀少，蒸发强烈，

气候干燥，主导风向为西北风。肃南县段属寒温半干旱气候区，冬暖夏凉，无霜期短，

光能资源丰富。春季降水量变化率大，冬春寒潮、低温及霜冻等天气灾害较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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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项目区主要气象要素特征值一览表

气象要素 凉州区 肃南县

年平均气温(℃) 7.7 3.7

1 月平均气温(℃) -8.7 -8

7 月平均气温(℃) 21.9 20.9

历年绝对最高温度(℃) 38.5 36.8

历年绝对最低温度(℃) -15.9 -18.2

≥10℃积温(℃) 3513.4 2336.4

年均降水量（mm） 161.6 255.9

5 年一遇 24h 最大降水量（mm） 27.9 27.78

100 年一遇 24h 最大降水量（mm） 31.5 31.85

年均蒸发量（mm） 2021.2 1500

年平均风速（m/s） 2.3 4.2

最大风速（m/s） 10 12.6

主导风向 NW SW

最大冻土深（cm） 142 200

年无霜期（d） 147 127

水文：凉州区地处石羊河中上游地区，西营河是其支流之一 。西营河流域面积

167km2，进入河西走廊洪积冲积平原后河道宽浅，多叉道，河水断流。山口建有西营水

库，引灌西营灌区 2.53 万 hm2农田。

肃南县水资源有石羊河、黑河，有冰川 964 条，冰储量 159 亿 m3，有河流 33 条，总

流域面积的 2.15 万 km，出境水量 43.11 亿 m3。公路沿线地下水含量小且埋藏较深。

（3）土壤、植被

公路沿线土壤类型主要以绿洲灌耕土和草甸土为主，还有少量的盐碱土。绿洲灌耕

土分布在冲洪积平原和细土平原的绿洲地区，草甸土分布在泉水出露带的低洼地及河漫

滩，盐碱土零星分布在平原低洼地区。

项目区自然植被类型主要为荒漠和荒漠化草原，绿洲区主要以小麦、玉米等季节性

农作物和杨树、柳、榆树等人工植被为主，荒滩生长的杂草有赖草、马莲、苦豆子、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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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苏枸杞、芨芨草等。

位于凉州区境内的现有公路两侧各有一行新疆杨，栽植时株距为 2m，现已残缺不全，

保存率约 22.5%。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项目区水土流失以风力侵蚀为主，兼有水蚀。K23+430~K70+000 段路线沿西营河沟

谷进入祁连山区，降水量相对较高，在夏秋季发生强降雨的情况下，山区径流极易形成

洪水、使切沟、冲沟发育强烈，因而流水侵蚀作用明显，地形起伏，水土流失主要为水

蚀，本工程为建设类项目，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项目所在位置省级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本方案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项目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10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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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1）2009 年 4 月，甘肃通广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S211 线武威~仙米

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同年 8 月，该公司编

制了《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补充报告》。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09年8月，甘肃省公路局委托甘肃绿化生态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该项目的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接受委托后，设计单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多次对该项目区进行了实

地查勘，对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在

实地查勘和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主体工程提供的相关资料，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技术规范》的要求，于2009年12月编制完成了《S211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

~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送审稿）》。2010年3月13日，进行了技术

评审，并形成评审意见，根据评审意见及会议记录经认真修改、完善后完成了《S211线

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2010年8月11日，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以甘水利水保发【2010】108号文予以批复。

2.3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写时主要通过对现场落实的措施进行补充、分析评价，不涉及

变更事项。具体详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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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对照表

序号 变更管理规定涉及变更的情形
水土保持方案批准后，生产建设项目地点、

规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1 涉及国家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者

重点治理区的；
本工程建设地点、规模未发生变化；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防治责任范围较设计减少，未增加；

3 开挖填筑土石方量增加 30%以上的； 本项目开挖填筑土石方量较方案减少；

7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根据批复的方案，该项目不涉及表土剥离；

8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根据批复的方案，本项目建设植物措施减少

没有达到 30%。

9 水土保持主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

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主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未发生变化，水土保

持功能及防治标准未降低；

10
在水保方案确定的废弃砂、石、土、矸石、

尾矿等专门存放地以外设弃渣场的，或者需

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以上的；

弃渣场按设计位置堆放，不涉及变更。

2.4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方案编写时主要通过对现场调查了解，根据现场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的运

行管理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编写，现场水土保持措施运行良好，对项目区防治水

土流失起到很大作用。未进行水土保持单项初步设计和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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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占地面积 130.93hm2，其中建设区 111.00hm2，直接影响

区 19.93hm2，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的要求，本项

目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具体见表 3-1。

表 3-1 方案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占地类型及面积（hm2）

水浇地 旱地 荒地 河滩地 荒山荒坡 河滩

宅

基

地

既有

路
小计

凉

州

区

路基工程区 9.86 6.32 3.47 0.65 4.72 33.35 58.37

桥涵工程区 0.56 0.56

临时堆土及

弃渣场
0.03 3.1 2.19 6.14 11.46

沿线附属设

施
0.33 0.33

施工场地及

施工便道
1.36 0.73 0.12 0.97 3.18

小 计 10.19 7.71 3.83 4.03 2.96 7.11 4.72 33.35 73.9

肃

南

县

路基工程区 0.85 0.75 0.33 0.35 18 20.28

桥涵工程区 0.12 0.12

临时堆土及

弃渣场
0.15 8.27 1.82 3.22 13.46

沿线附属设

施
0.33 0.33

施工场地及

施工便道
2.46 0.04 0.41 2.91

小 计 1.18 0.9 10.73 0.45 1.86 3.63 0.35 18 37.1

合 计 11.37 8.61 14.56 4.48 4.82 10.74 5.07 51.35 111.00

通过对监测数据的整理分析，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

改建工程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88.71hm2，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批

复的设计减小了 22.29hm2。本项目各防治分区的防治责任范围具体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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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基工程区：项目区起点位于凉州区许家庄（K0+000），与Z049线在K10+800

处相接，途径松树镇、西营镇、团庄、九条岭，终点位于肃南县皇城镇的骆驼河口，全

场70.2km，路基宽度有8.5m和10m两种宽度，其中：K0+000~K32+960段路基宽度为10m，

设计时速60km/h，K32+960~K70+200段路基宽度为8.5m，设计时速40km/h。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设计路基工程区占地面积为78.65 hm2。

通过查阅主体施工资料及现场实际复核：省道 211 线武威至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至骆

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项目起点位于该线 K104+986.661 凉州区许家庄处，下穿兰新

铁路、古永高速，途经松树镇、西营镇、团庄、九条岭，终点位于肃南县皇城镇骆驼河

口（甘青交界处），路线全长 69.412 公里，全线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其中 K104+986.66-

K136+926.66 段设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路基宽 10 米；K136+926.661- K174+398.661 段设

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8.5 米；全线行车道宽 7 米，K171+398.661- K174+398.661

段路基宽度为 12 米。监测的路基工程区实际占地面积为 77.68hm2，本防治区占地面积基

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减少 0.97hm2，主要原因是道路实际长度较设计减少。

（2）桥涵工程区

方案设计全线有旧中桥 4 座，情况良好，可完全利用，需新建中桥 2 座 114.12m，全

线有旧小桥 11 座，其中利用 1 座，拆除重建 10 座 111.56m，新建小桥 5 座 94.66m。完全

利用涵洞 62 道，新建 195 道。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桥涵工程区面积为 0.68hm2。

通过现场复核，新建中小桥 764.86m/24 座，新建涵洞 3380.17m/281 道，旧涵洞利用

14 道，通过实际量测桥涵工程区面积为 0.66hm2。实际占地面积较方案设计减少 0.02hm2。

（3）临时堆土及弃渣场

方案设计全线布设弃渣场 6 处，其中 B1 弃渣场位于 K10+900 右侧，B2 弃渣场位于

K35+750 左侧 30m 处，B3 弃渣场位于 K38+700 左侧 20m 处，B4 弃渣场位于 K47+900

右侧 20m 处，B5 弃渣场位于 K51+450 左侧 20m 处，B6 弃渣场位于 K67+400 右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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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弃渣量为 56.49 万 m3，占地面积为 24.92hm2。临时堆料场 2 处，占地面积为 0.18hm2。

通过现场调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实际启用弃渣场 2 处，分别为原设计 B4 弃渣场和

B6 弃渣场，位置与原设计一致，实际占地面积为 5.33hm2，较方案设计减少 8.39hm2，主

要原因是本项目属于旧路改造项目，主要弃渣来源为路面换填，大部分被利用，只有少

量运往弃渣场堆存，实际弃渣量减少，导致面积减少。

（4）沿线附属设施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在 K2+300 和 K60+590 处设置 2 处收费站，占地面积为 0.66hm2。

占地类型为荒地。通过现场实际复核，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设计建设 2 处收费站，由

于国家标准规定二级路不在进行收费，后期对收费站进行拆除，并进行了恢复，实际占

地面积与设计一致。

（5）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临时预制场 8 处，拌合站 6 处。施工便道分为利用现有

道路和新修两部分，利用现有道路 69.58km，新修施工便道 4.52km，方案设计本区域占

地面积 6.09hm2。

通过现场实际复核，本区域实际占地面积为 4.38hm2，较方案设计减少 1.71hm2。其

主要原因是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预制场和拌合站数量减少，弃渣场数量减少，新修施

工便道长度减少，导致面积较设计减少。方案设计与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对照

见表 3-2。

表3-2 方案设计与实际发生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对比表 单位：hm2

序号 防治分区 方案面积 监测面积 增减变化

1 路基工程区 78.65 77.68 -0.97
2 桥涵工程区 0.68 0.66 -0.02
3 临时堆土及弃渣场 13.72 5.33 -19.59
4 沿线附属设施 0.66 0.66 0
5 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 6.09 4.38 -1.71

合计 88.71 88.71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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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弃（土）渣场设置

方案设计全线布设弃渣场 6 处，其中 B1 弃渣场位于 K10+900 右侧，B2 弃渣场位于

K35+750 左侧 30m 处，B3 弃渣场位于 K38+700 左侧 20m 处，B4 弃渣场位于 K47+900

右侧 20m 处，B5 弃渣场位于 K51+450 左侧 20m 处，B6 弃渣场位于 K67+400 右侧。方案

设计弃渣量为 56.49 万 m3，占地面积为 24.92hm2。

3.3取土（料）场设置

方案设计块石、片石、碎石料：位于凉州区西营镇、肃南县铧尖乡下石头沟等处，

紫菜块石料场 4 处，取料 46.09 万 m3，占地 3.50hm2。砂、砂砾、砾石料：全线设置砂砾

石料场 5 处，分别为凉州区西营镇，肃南县罗泉沟，肃南县九条岭，铧尖乡下石头沟等

处，取料 62.15 万 m3。

3.4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中，根据不同水土流失防治区的特点和水土流失状况，

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以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水土保持措施，控制大

面积、高强度水土流失，为植物措施与植被自我修复创造条件改善生态环境。主要采用

土地整治、排水沟、临时苫盖等各项措施相结合防治方案。使本工程形成一个完整的水

土流失防治体系。已落实的各项防治措施满足要求，措施布局合理，防护效果明显，已

落实的防治体系完整，具有较强的防治功能。

3.5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1）路基工程区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纳入主体工程设计排水工程，主要包括Ⅰ型边沟25966m，Ⅱ

型边沟26716m，Ⅲ型边沟1773m，排水沟包括Ⅰ型和Ⅱ型两种类型，均为梯形断面，长

度共计1645m，急流槽58m。方案新增对路基两侧、路基边坡等区域进行土地整治，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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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34.30hm2，土地整治后对改线路段路基边坡进行覆土，覆土厚度30cm，覆土面积

1.12hm2，覆土量3366m3。

通过现场实际复核，完成方案纳入主体工程设计边沟长54400m，急流槽50m，排水

沟长1600m。完成方案新增措施对路基边坡和路基两侧土地整治30.32 hm2，对改线路段路

基边坡覆土3300m3。土地整治时间为2011年5~2011年10月。

（2）桥涵工程区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对施工围堰拆除后进行土地整治，土地整治面积为

0.10hm2。

通过实际复核，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围堰进行拆除，并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0.10hm2。措施实施时间：2011 年 7 月～8 月。

（3）临时堆土场及弃渣场区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对弃渣场布设挡渣墙进行拦挡，长度为 948m，布设截水

沟 950m，尾水渠 130m，急流槽 195m，消力池 6 座，土地整治 13.21hm2。取料场土地整

治 5.89hm2，砾石铺压 3.38hm2。临时堆土场土地整治 0.18hm2。

通过现场实际复核，弃渣场完成土地整治面积 5.33 hm2，覆土 1500m3，土地整治时

间为 2011 年 6~2011 年 8 月。

（4）沿线附属设施区

沿线附属设施区主要为 2 处收费站，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施工结束后对迹地

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0.08hm2。

通过实际复核，施工结束后进行了土地整治，整治面积为 0.08 hm2，措施落实时间为：

2011 年 4 月～5 月。

（5）施工场地及便道区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对施工场地及便道区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 5.2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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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复核，施工场地及便道区施工结束后对临建进行拆除，对施工迹地进行恢复整

治，整治面积为 4.21hm2。

3.5.2 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建设期植物措施主要布设在路基边坡及坡脚以及挖方路段、

弃渣场和临时堆土场、沿线附属设施、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等区域。

1）方案设计路基工程区栽植新疆杨 37073 株，国槐 4860 株，云杉 15428 株，沙棘

10000 株，撒播草籽 316.10kg，合计绿化面积 24.88hm2。

2）临时堆土场区及弃渣场区设计栽植灌木 48327 株，撒播草籽 546.05kg，绿化面积

12.7 hm2。

3）沿线附属设施区植物措施面积为 0.08hm2，施工场地及便道区撒播草籽 375.25kg；

绿化面积 4.07 hm2。

通过现场复核：路基工程区植物措施实施部位主要为路基边坡及坡脚，绿化措施为

撒播草籽和栽植乔木进行绿化，监测的路基区绿化面积为 15.23 hm2。临时堆土场和弃渣

场完成绿化措施2.41hm2。施工便道及施工场地完成绿化4.38hm2。合计完成绿化22.02hm2。

绿化时间为：2011 年 5 月～8 月。

3.5.3 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本工程临时主要有：路基工程区临时洒水 1798m3，表土

剥离 1.32km，桥涵区进行临时围堰进行拆除 1155m，弃渣场区临时拦挡 233m，临时苫盖

87m，附属设施区临时排水沟 320m，沉砂池 4 座，临时挡墙 98m，苫盖 6m，施工便道及

施工场地临时排水沟 1899m，洒水 44.3m3。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及调查本工程完成临时措施主要有：路基区临时洒水 2500m3，桥

涵区临时围堰进行拆除 1100m，弃渣场区临时苫盖 20m，附属设施区临时苫盖 5m，施工

便道及施工场地洒水 88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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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方案设计与实际监测水土保持措施完成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方案设计 实际监测 增减变化

路基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34.30hm2 30.32hm2 -3.98
边沟 54455m 54400m -55
排水沟 1645m 1600m -45
急流槽 58m 50m -8
覆土 1.12hm2 1.05hm2 -0.07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 24.88hm2 15.23hm2 -9.65

临时措施
洒水 1798m3 2500m3 702

表土剥离 1.32km 1.30km -0.02

桥涵工程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0.10hm2 0.10hm2 0

临时措施
围堰填筑 1155m 1100m -55
围堰拆除 1155m 1100m -55

临时堆土及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13.21hm2 5.33hm2 -7.88

Ⅰ型挡渣墙 928m 0 -928
Ⅱ型挡渣墙 20m 0 -20

Ⅰ、Ⅱ型截水沟 950m 0 -950
尾水渠 130m 0 -130
急流槽 195m 0 -195
消力池 6 座 0 -6
覆土 0 1500m3 1500

植物措施 种草 12.70hm2 2.41hm2 -10.29

临时措施
临时挡墙 233m 0 -233
临时苫盖 87m 20m -67

沿线附属设施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0.08hm2 0.08hm2 0

植物措施 植树种草 0.08hm2 0 -0.08

临时措施

排水沟 320m 0 -320
沉砂池 4 座 0 -4

临时挡墙 98m 0 -98
苫盖 6m 5m -1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5.20hm2 4.21hm2 -0.99

植物措施 种草 4.07hm2 4.21hm2 0.14

临时措施

排水沟 1899m 0 -1899
沉砂池 28 座 0 -28

洒水 44.3m3 88m3 43.7

3.6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实际完成总投资

1513.29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1195.75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83.06 万元，施工临时措

施投资 9.58 万元，独立费用 75.55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理费 8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8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08.43 万元，预备费 7.87 万元。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际完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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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见表 3-4，方案设计投资与设计完成投资对比见表 3-5。
表 3-4 实际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单位：万元

编号
工程或费用

名称
建安工程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费 独立费用 合计

栽植费 种苗费

一 工程措施 1195.75 1195.75
1 路基工程区 1125.32 1125.32
2 桥涵工程区 0.10 0.10

3 临时堆土及

弃渣场
65.36 65.36

4 沿线附属设

施
0.08 0.08

5 施工场地及

施工便道
4.89 4.89

二 植物措施 14.44 68.62 83.06
1 路基工程区 13.26 58.95 72.21

2 临时堆土及

弃渣场
0.86 7.32 8.18

3 沿线附属设

施
0.00 0.00

4 施工场地及

施工便道
0.32 2.35 2.67

三 临时工程 9.58 9.58

（一）
临时防护工

程
8.33 8.33

（二）
其他临时工

程
1.25 1.25

四 独立费用 75.55 75.55
1 建设管理费 2.36 2.36

2 水土保持监

理费
8.00 8.00

3 科研勘测设

计费
41.50 41.50

4 水土保持监

测费
8.00 8.00

5

水土保持设

施竣工验收

技术评估报

告编制费

13.72 13.72

6
水土保持技

术文件技术

咨询费

1.97 1.97

一至四部分之和 1205.33 14.44 68.62 0.00 75.55 1363.94
五 基本预备费 40.92
六 静态总投资 1404.86

七
水土保持补

偿费
108.43

八
水保工程总

投资
15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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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水土保方案计列投资与实际完成投资对比表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变化

一 工程措施 1388.39 1195.75 -192.64

1 路基工程区 1152.02 1125.32 -26.7

2 桥涵工程区 0.1 0.10 0

3 临时堆土及弃渣场 231.14 65.36 -165.78

4 沿线附属设施 0.08 0.08 0

5 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 5.05 4.89 -0.16

二 植物措施 191.49 83.06 -108.43

1 路基工程区 169.16 72.21 -96.95

2 临时堆土及弃渣场 18.49 8.18 -10.31

3 沿线附属设施 1.46 -1.46

4 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 2.38 2.67 0.29

三 临时工程 20.93 9.58 -11.35

（一） 临时防护工程 16.99 8.33 -8.66

（二） 其他临时工程 3.94 1.25 -2.69

四 独立费用 136.4 75.55 -60.85

1 建设管理费 8.29 2.36 -5.93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25.76 8.00 -17.76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41.5 41.50 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29.72 8.00 -21.72

5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技术评估报告编制费
29.16 13.72 -15.44

6 水土保持技术文件技术

咨询费
1.97 1.97 0

一至四部分之和 1737.21 1363.94 -373.27

五 基本预备费 33.05 40.92 7.87

六 静态总投资 1770.26 1404.86 -365.4

七 水土保持补偿费 108.43 108.43 0

八 水保工程总投资 1878.69 1513.29 -365.4

通过对比分析，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1878.69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513.29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较方案设计减少 365.4 万元，引起投资增减变化的

主要原因如下：

一、工程措施费：方案设计工程费用 1388.39 万元，实际支出的工程费用为 1195.75

万元，较方案计列减少 192.64 万元，由于实际扰动面积减少，土地整治的面积相应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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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路基区边沟等实施数量较设计减少，弃渣场数量减少，设计工程措施数量减少，因

此工程措施的费用减少。

二、植物措施费：方案设计植物措施费用 191.49 万元，实际支出的植物措施费用为

83.06 万元，较方案计列减少 108.43 万元，主要原因是实际发生的弃渣场数量较设计减少，

导致实施植物措施数量减少，投资相应减少。

三、临时措施费：方案计列的临时措施费用 20.93 万元，实际发生的临时措施费用为

9.58 万元，较方案减少 11.35 万元，由于实际的实施的临时措施工程量减少，因此实际发

生的费用有所减少。

四、独立费用：方案计列的独立费用 136.4 万元，实际发生 75.55 万元，较设计减少

60.58 万元，独立费用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监理费用、监测费用及水保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均有所减少。根据目前市场价格，实际合同价格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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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质量管理体系

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比较重视，制定了质量管理制度，

建立了质量管理网络，并对参建各方质量体系进行了检查和评价。对工程建设质量进行

监督检查，对监理方项目质量检查与验收的过程控制予以督促和检查。

主体工程分标段进行施工招标，各标段施工单位是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对方

案设计的各项措施基本能够落实。由于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宣传，施

工单位的水土保持意识普遍提高，建设过程中未造成较大的水土流失危害。总体来看，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比较完善，工程质量、保证资料比较齐全。

4.2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按照国家和行业有关规定，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工程质量按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和

单位工程逐级评定，因此工程项目也按此划分。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

（SL336-2006）的规定，结合水土保持工程的实际情况，分别划分单位工程、分部工程

和单元工程。

（1）单位工程。根据《水土保持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和本项目水土保持

工程的实际情况，按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工程划分单位工程。本项目将总体工程划分为防

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 4 个单位工程，单位工程划

分结果及个数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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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单位工程划分表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单位工程个数

1 土地整治工程 1

2 防洪排导工程 1

3 植被建设工程 1

4 临时防护工程 1

（2）分部工程。按照工程特点，将组成单位工程的单个工程划分为一个分部工程。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划分为 5 个分部工程。分别是：场

地平整、排水沟、绿化美化、临时苫盖、洒水降尘 5 分部工程具体划分详见表 4-2。

表 4-2 分部工程划分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

程个数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平整 44

防洪排导工程 排水沟 56

植被建设工程 绿化美化 24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苫盖 2

洒水降尘 4

（3）单元工程。将组成分部工程的可以单独施工完成的最小综合体，且可以进行质

量考核的基本单位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工程划分见表 4-3。

表 4-3 单元工程划分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数量 划分原则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平整 44 每 0.1~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2可作为一个

单元工程，大于 1hm2可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植被建设工程 撒播草籽 24 以设计的图斑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

积 0.1~1hm2大于 1hm2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苫盖 2 每 100~1000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 ㎡的可

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洒水降尘 4 每 100~1000m 3 为一个单元工程

防洪排导工程 排水沟 56 按施工长度划分单元工程，每 1000m 为一个单元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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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通过现场核查和监理质量评定报告，本项目土地整治工程、临时工程等总体达到“合

格”标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正常，防治效果逐步发挥。

表 4-4 水土保持设施质量评定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工程名称 质量评定 场地平整 质量评定 数量 质量评定 合格率（%）

土地整治工程 合格 场地平整 合格 44 合格 100

植被建设工程 合格 栽植乔木 合格 24 合格 100

防洪排导工程 合格 排水沟 合格 56 合格 100

临时防护工程
合格 临时苫盖 合格 2 合格 100

合格 洒水降尘 合格 4 合格 100

4.3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实际启用弃渣场 2 处，分别为 1#弃渣场，位于 K47+900 右侧 20m

处，2#弃渣场位于 K67+400 右侧，其中 1#弃渣场目前已恢复成耕地，当地居民整治耕种，

2#弃渣场弃渣 10.62 万 m3，弃渣高度 2m，不存在安全隐患。

4.4总体质量评价

为确保工程质量，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作制度，将水

土保持工程建设与管理亦纳入主体工程建设管理体系，确保了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

本次验收组采用查阅资料、现场量测等方式，检查了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质量。

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共 4 个单位工程、5 个分部工程均被评为合格，该工程项目质量等级

总体为合格。

综上所述，通过现场检查，查阅有关设计文件、施工合同、自检成果和交工验收资

料，验收组认为，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质量均达到合格标准，结构尺寸规则符合设计要求，外表美观，质量符合设计

和规范要求，工程质量检验合格，水土保持工程起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能够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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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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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项目水土保持工作重视，目前按方案设计的防治

措施落实程度较好，在建设过程中未造成较大的水土流失危害。已落实的各项措施效

益发挥正常，能有效的防治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并设立了工程运行维护小组，能有

效保证措施的运行，总体来看，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

改建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比较完善。

5.2水土保持效果

根据监测成果分析，结合查阅施工合同资料，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沿线附

属设施、弃渣场、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扰动迹地的土地整治已全部完成，植被恢复较

好，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整体较好，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以消除。

（1）扰动土地整治率

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扰动土地是

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堆弃用地，均以投影面积

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占

压及硬化面积。

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扰动土地面积 88.71hm2，完成各类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40.04hm2，其中，建筑物占压及硬化面积 48.5hm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8%，达到目

标值（95%）。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百分比。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是指在水土流失总面积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已初步

发挥作用的面积，各项措施的防治面积均以投影面积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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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扰动范围内完成各类水土保持防护措施面积 40.04hm2，水土流失总面积

40.21hm2（扰动地表面积扣除硬化及建筑物面积），完成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58%，

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93%）。

（3）拦渣率：

渣土保护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

堆土数蜇占永久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本工程建设产生永久弃渣 22.69 万 m3，全

部排弃在弃渣场，实际拦渣（土）21.68 万 m3，渣土保护率为 95.55%，目标值（92%）。

（4）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侵蚀强度

之比。根据 SL190-2007《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及批复的水保方案，项目区土壤容

许流失量为 1000t/km2·a，项目区自然恢复期三年后，即各项措施发挥效应平均土壤侵

蚀模数为 1000t/km2·a，经计算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达到目标值（1.0）。

（5）林草植被恢复率及覆盖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在目前经

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 。该

工程建设区面积 88.71hm2，可恢复林草面积 22.98hm2，已恢复植被面积 22.02hm2，林

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5.82% (目标值 95%) ，林草覆盖率 24.82% (目标值 23%)。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技术工作的规定和要求，在工作过程中，向S211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

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周围群众发放了20张水土保持公众抽查表，进行民

意调查。目的在于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

生的影响，作为本次技术工作的参考依据。所调查的对象主要为当地农民。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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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其中男性12人，女性8人。

在被调查者人中，所有的人都认为工程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70%的人认为

项目对当地环境有好的影响，80%的人认为项目对临时弃土管理好，有90%的人认为

项目对扰动的土地恢复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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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比较重视，项目建成后明确了

水土保持的管理机构和职责，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管理的规章制度，安排专业人员 2 名，

负责工程的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组织和实施项目运行期的各项管护工作，以保证落实

的各项措施效益正常发挥。

6.2 规章制度

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十分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前期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

方案，施工中，严格要求施工单位集中有序开挖、回填，尽可能减少扰动面积，施工

结束后又组织人员对光伏电池板区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整治，同时并配专人负责水保工

作与指挥对接，以保证工作落到实处，并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建设单位还制定了

一系列规章制度，保证工作的有力执行。先后制定的相关制度共 5项。内容涵盖了综

合管理类（2 项）、工程管理类（2 项）、财务管理类（1 项）等，这些制度中基本上

囊括了水土保持工作执行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工程管理中，对于水土保持工程落实的

质量、进度、检查等各环节均有详细、严格的规定，为工程的顺利、有效、保质保量

地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6.3 建设管理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实行项目法人制、工程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保证

了水土保持方案的顺利实施。建设单位在主体工程招标文件中，根据本水土保持方案

中的防治措施，针对不同标段对施工单位提出水土保持工程具体要求，并在招标合同

中明确施工单位的施工责任，明确其水土流失的防治责任范围，不但要包括主体工程

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防护措施，还应包括补充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按水土保持工

程技术要求，把水土保持工程各项内容纳入项目管理中。承包商承较好的遵守防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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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的责任、义务和惩罚措施。工程建设中外购土石料，在购买合同中明确料场的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6.4 水土保持监测

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于 2016年6月底委托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配备了4名监测人员，针对项目实际情况，

落实各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工作开展期间，项目成员还查阅和收集了大量工程

建设施工资料，在监测工作实施过程中，项目部根据工程建设过程持续查阅、积累工

程建设资料，在此基础上，项目部技术人员集中汇总、整理原始资料，分析、评价监

测内容，在充分结合对比内业和外业工作的基础上，于2022年6月编制完成了《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6.5 水土保持监理

同月，委托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司承担了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

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接受任务时后，监理

单位立即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项目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踏勘，施工过程中，监理人

员不定期进行现场巡查，有效地控制了施工人员和监理人员的工作质量，并根据该工

程建设实际情况，对工业场地区、排矸场区等域的现状进行了重点调查，详细测量了

各分区的扰动面积、期间与建设单位积极沟通、搜集资料，了解该工程建设过程中的

相关情况及水土流失情况，并做好相关记录，从工程建设的实际出发，按照水土保持

监理技术规范的要求，2022 年 6 月，编制完成《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

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对各级水行政监督部门领导监督检查中提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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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能积极有效的进行整改落实，比如在检查中提出对施工现场地、取土场等防治措

施落实不到位等。随后建设单位高度重视，能积极落实检查中提出的问题。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确定本项目应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108.43 万元，2022

年 3 月 11 日，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足额向凉州区税务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

费 57.82 万元，3 月 15 日向肃南县税务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50.6 万元。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本项目水土保持责任人为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项目建成以后，配备专

人负责运行期的水土保持管理维护工作，并确立了水土保持日常维护管理制度，保证

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为保证工程持续发挥水土保持作用，水土保持设施管

理纳入生产运行管理体系，制定了管理机构设备和，水土保持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到位。

验收组认为，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段）改建工程水土保

持管护责任明确，规章制度健全，已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能够保证水土保

持设施持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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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水土保持法

定程序基本完整；建设的水土保持设施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的规定和

要求，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明确。水土保持设施布局合理，施工管理规范，

工程质量能满足设计和有关规范的要求，经综合评定，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合格，

运行情况良好，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

土保持功能。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截止验收时，

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8%，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58%，达到方案确定的目标值（93%）；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达到目标值（1.0）；拦

渣率为 95.55%，达到目标值（9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5.82%，达到方案设定的目标

值（95%）；林草覆盖率为 24.82%，达到目标值（23%）。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

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目标值，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随着水土保持工作的不断深入，在今后的开发建设项目中，在财务管理方面建议建

设单位单独列示水土保持投资，进而明确体现对水土保持工程投资的管理与控制，建议

在今后的工作中，建立制定“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备查制度”，以便对水土保持工程进行监

督，审核及评价。

建议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加强水土保持管理工作，定期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水土

流失防治情况，以保证水土保持措施长期有效地发挥水土保持功能。本项目遗留问题及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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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做好关于水土保持工作相关资料的保管和归档工作；

（2）继续加大水土保持设施管理与养护，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土保持业务培训，

对已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加强监护，对工程中出现的局部损坏进行修复、加固、绿化措

施及时进行抚育、补植，使其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保障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正常运行，

并长期稳定地发挥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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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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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

肃段）改建工程

单位工程名称：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临时堆土场和弃渣场、沿线

附属设施、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土地整治

施工单位：甘肃天马公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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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2011 年 5 月至 2011 年 10 月

主要工程量：土地整治面积 40.04hm2。

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主体工程完工后，对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临时堆土场和

弃渣场、沿线附属设施、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等防治分区进行土地整治，对场地施工

迹地进行坑洼回填整治，促进地表结皮及植被自然恢复。

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

主要工程质量指标：土地整治标准满足防治要求，表面平整。无坑洼不平或零星堆土，

平整度为±2cm，施工单位自验合格，监理单位抽检合格。

质量评定：按照分区或每 0.1~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共划分为 44 个单元工程，44 个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临时堆土场和弃渣场、沿线附

属设施、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土地整治质量总体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验收结论：验收合格

保留意见：无

1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依据及结果。

单元工程质量施工单位自评资料，主体监理工程师核定资料进行认定；本单元土

地整治符合设计要求；表面覆盖物、平整度符合设计要求。44 个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为

合格。

2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依据及结果。

分部工程质量查阅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工程师复核，建设单位核定资料进行认定，

所含单元工程的质量全部合格。分部工程土地整治质量评定为合格。

3 存在问题处理记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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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

肃段）改建工程

单位工程名称：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绿化美化

施工单位：甘肃天马公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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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2011 年 5 月至 8 月

主要工程量：绿化面积 22.02hm2。

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主体工程施工完成后，在路基工程区、临时堆土场和弃渣场、

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等进行绿化美化。

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

主要工程质量指标：路基区绿化面积为 15.23 hm2。临时堆土场和弃渣场完成绿化措施

2.41hm2。施工便道及施工场地完成绿化 4.38hm2，监理单位抽检全部合格。

质量评定：

质量评定：以设计的图斑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1hm2 大于 1hm2

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共划分为 24 个单元工程，24 个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

格，植物措施总体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验收结论：验收合格

保留意见：无

1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依据及结果。

单元工程质量施工单位自评资料，主体监理工程师核定资料进行认定；本单元工

程符合设计要求；24 个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2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依据及结果。

分部工程质量查阅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工程师复核，建设单位核定资料进行认定，

所含单元工程的质量全部合格。绿化美化质量评定为合格。

3 存在问题处理记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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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

肃段）改建工程

单位工程名称：防洪排导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排水工程

施工单位：甘肃天马公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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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2011 年 5 月至 10 月

主要工程量：主体设计主体工程设计边沟长 54400m，急流槽 50m，排水沟长

1600m。

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完成排水设施 54400m。

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

主要工程质量指标：浆砌石结构、断面与设计一致。施工单位自验合格，监理单

位抽检合格。

质量评定：每 1000m 为一个单元工程，共划分为 56 个单元工程，56 个单元工程

质量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部分区域排水沟有淤积现象，应及时清淤。

验收结论：验收合格

保留意见：无

1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依据及结果。

单元工程质量施工单位自评资料，主体监理工程师核定资料进行认定；排水沟符

合设计要求；原材料符合规范要求；砂浆配合比符合设计要求；结构尺寸符合设计要

求；抹面平整，水泥标号合格，无挂毛现象。56 个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2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依据及结果。

分部工程质量查阅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工程师复核，建设单位核定资料进行认定，

所含单元工程的质量全部合格。分部工程排水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3 存在问题处理记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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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0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

肃段）改建工程

单位工程名称：临时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覆盖

施工单位：甘肃天马公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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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6 月

主要工程量：对弃渣场和沿线附属设施区临时苫盖 25m。

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对弃渣场和沿线附属设施区临时堆土进行覆盖

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

主要工程质量指标：覆盖平整度及砖的质量均合格，监理单位抽检合格。

质量评定：每 100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共划分

为 2 个单元工程，2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覆盖措施总体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验收结论：验收合格

保留意见：无

1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依据及结果。

单元工程质量施工单位自评资料，主体监理工程师核定资料进行认定；本单元工程符

合设计要求。2 个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2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依据及结果。

分部工程质量查阅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工程师复核，建设单位核定资料进行认定，所

含单元工程的质量全部合格。

3 存在问题处理记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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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单位：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甘肃绿化生态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甘肃天马公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甘肃嘉瑞迪生态工程规划设计院；

验收日期：2022 年 5 月 25 日

验收地点：凉州区



甘肃嘉瑞迪生态工程规划设计院59

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验收鉴定书

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2022 年 5 月 25 日，甘肃省武

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持召开了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

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单位工程自查初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监理、监

测等单位，施工单位等，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参会人员名单附后。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

主体工程施工完成后，清理了施工现场，整治了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临时

堆土场和弃渣场区、施工便道施工扰动场地，为植被自然恢复创造条件。措施布设在

各防治区域空地。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共完成土地整治面积 40.04hm2。其中，路基工程区土地整治 30.32hm2，风桥涵工

程区 0.10hm2，临时堆土场和弃渣场区土地整治 5.33hm2，施工便道施工扰动场地土地

整治 4.21hm2，沿线附属设施区土地整治 0.08hm2。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投资控制方面，严格执行《施工合同》，基本完成了合同约定目标，投资拨付

及时，保障了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分部工程质量查阅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工程师复核，建设单位核定资料进行认

定，所含单元工程的质量全部合格。分部工程各区土地整治质量评定为合格。

(二)监测成果分析

监测单位通过对现场进行监测，项目区在实施土地整治工程后，水土流失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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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降低，水土保持效果明显。

（三）外观评定

土地整治工程外观质量合格，达到设计要求，运行情况良好。

（四）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等级核定意见

建设单位通过现场查勘及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工作总结汇报，结合过程资料

检查认为该单位工程质量合格。

四、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工程工期、质量、投资控制达到设计标准并发挥效益，工程资料建档基本完善，

同意交工。下阶段需要做好运行管护工作。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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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单位：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甘肃绿化生态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甘肃天马公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甘肃嘉瑞迪生态工程规划设计院；

验收日期：2022 年 5 月 25 日

验收地点：凉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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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植被建设工程）验收鉴定书

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2022 年 5 月 25 日，甘肃省武

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持召开了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

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单位工程自查初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监理、监

测等单位，施工单位等，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参会人员名单附后。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

主体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针对路基区、临时堆土场和弃渣场、施工便道及施工场

地、绿化。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主体施工完成后，路基区绿化面积为 15.23 hm2。临时堆土场和弃渣场完成绿化

措施 2.41hm2。施工便道及施工场地完成绿化 4.38hm2。监理单位抽检全部合格。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投资控制方面，严格执行《施工合同》，基本完成了合同约定目标，投资拨

付及时，保障了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分部工程质量查阅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工程师复核，建设单位核定资料进行认

定，所含单元工程的质量全部合格。分部工程绿化美化质量全部评定为合格。

(二)监测成果分析

监测单位通过对现场进行监测，项目区栽植乔木后，不仅环境美化，促进地表

植被恢复，水土流失强度明显降低，水土保持效果明显。

（三）外观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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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成活率高，长势情况良好。对项目区环境有一定的美化作用。

（四）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等级核定意见

建设单位通过现场查勘及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工作总结汇报，结合过程资料

检查认为该单位工程质量合格。

四、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工程工期、质量、投资控制达到设计标准并发挥效益，工程资料建档基本完善，

同意交工。下阶段需要做好运行管护工作。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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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单位：甘肃省武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甘肃绿化生态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甘肃天马公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甘肃木林森源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甘肃嘉瑞迪生态工程规划设计院；

验收日期：2022 年 5 月 25 日

验收地点：凉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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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防洪排导工程）验收鉴定书

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2022 年 5 月 25 日，甘肃省武

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持召开了 S211 线武威~仙米寺二级公路武威~骆驼河口（甘肃

段）改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单位工程自查初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监理、监

测等单位，施工单位等，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参会人员名单附后。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

在路基边坡等部位修建排水措施。这些措施的落实有效减勉了雨水冲刷造成的水

土流失。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主体设计主体工程设计边沟长 54400m，急流槽 50m，排水沟长 1600m。

几何尺寸复核设计要求。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投资控制方面，严格执行《施工合同》，基本完成了合同约定目标，投资拨

付及时，保障了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分部工程质量查阅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工程师复核，建设单位核定资料进行认

定，所含单元工程的质量全部合格。分部质量评定均为合格。

(二)监测成果分析

监测单位通过对现场进行监测，项目区在实施排水措施后，水土流失强度明显

降低，水土保持效果明显。

（三）外观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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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工程外观质量合格，达到设计要求，运行情况良好。

（四）建设单位的工程质量等级核定意见

建设单位通过现场查勘及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工作总结汇报，结合过程资料

检查认为该单位工程质量合格。

四、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工程工期、质量、投资控制达到设计标准并发挥效益，工程资料建档基本完善，

同意交工。下阶段需要做好运行管护工作。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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